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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春春节节烟烟花花爆爆竹竹限限售售区区域域确确定定
全市零售网点约2000个，东昌路两侧禁售

春节临近，烟
花爆竹销售旺季到
来，为确保2014年
春节期间全市烟花
爆竹经营安全，聊
城市安监局已完成
对全市烟花爆竹零
售网点的审批及规
划，并确定限售区
域。据悉，城区东昌
路等多条主干道两
侧 及 多 处 繁 华 地
段，将禁售烟花爆
竹。

2 3日，聊城市安监局工
矿商贸科科长万祥宽介绍，
聊城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
点审批是按照“保障安全、统
一 规 划 、合 理 布 局 、总 量 控
制、适度竞争”原则进行。同
时，根据国家新颁布实施的
有关办法，今年在审批条件
上格外严格，尤其明确了“烟
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居民居

住 场 所 设 置 在 同 一 建 筑 物
内”的规定。

目前，2014年聊城市《烟
花爆竹经营 (零售 )许可证》
已发放完毕，今年全市零售
网点总量控制在 2 0 0 0 个左
右。其中，东昌府区约5 0 0个
( 聊城城区 1 8 0 个 ) ，其他县
(市、区 )零售网点数量也根
据本辖区内人口数量、市场

需求量等情况从严控制。
据了解，零售经营许可证

分为常年和临时两种。常年零
售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1年；
临时零售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约为45天，今年销售截至时间
原则上控制在正月二十左右。

聊城城区内不得在东昌
路 (东转盘至火车站 )、柳园
路(闸口至兴华路)主干道两

侧 、利 民 西 路 两 侧 、铁 塔 商
场、香江大市场和育新街、前
许街等繁华地段设置零售网
点。禁止在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等人员聚集场所和居民
楼内设置零售网点，并严禁
集中、连片设置零售网点。

全市零售网点必须从本
辖区内具有批发经营许可资
质的批发公司采购烟花爆竹。

安监部门>> 全市零售网点控制在2000个左右

万科长介绍说，根据要
求，聊城市的烟花爆竹采购、
批发业务必须由取得安监部
门 颁 发《 烟 花 爆 竹 经 营 ( 批
发 ) 许 可 证 》的 批 发 公 司 负
责，各批发公司严禁跨区域
销售。

烟花爆竹批发公司必须
负责向零售网点配送烟花爆
竹产品，配送数量要根据零

售网点实际情况及储存许可
核定量分批、定量配送，不得
超过零售网点储存许可核定
的最大储存量。不得向未取
得《烟花爆竹经营 (零售 )许
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批发、销
售烟花爆竹产品。严禁超许
可范围经营。

烟花爆竹批发公司必须
按国家相关标准，批发、销售

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验合
格的烟花爆竹产品。批发、销
售的产品内包装上必须标注
有产品名称、产品级别、生产
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警
示语、燃放说明、含药量。且
内、外包装上必须粘贴由市
安监局统一监制的专用外封
签和防伪码标签，否则视为
违规经营，将依照有关规定

予以查处。
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采

购、销售流向登记管理制度，
健全购销档案，并留存3年备
查。必须与零售网点签订“烟
花爆竹销售安全协议”，规范
购销双方行为，且在许可证
过期后1 0天内，负责将临时
零售网点的剩余产品收回或
代为保存，并实行统一保管。

批发企业>> 购销档案将留存3年备查

万科长表示，烟花爆竹
零 售 网 点 不 得 采 购 和 销 售
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和 产 品 质 量 不 符 合 国 家 标
准 或 行 业 标 准 规 定 的 烟 花
爆竹。如含氯酸钾的烟花爆
竹产品、假冒产品、“三无”
产 品 ，及 拉 炮 、摔 炮 、打 火
纸、月旅行、砸炮、擦炮、土
火箭、地老鼠及无规则飞行

轨 迹 的 烟 花 爆 竹 产 品 等 国
家明令禁止销售的产品。

且不得采购、储存和销
售 礼 花 弹 等 应 当 由 专 业 燃
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也
不得采购、储存和销售烟火
药、黑火药、引火线。同时，
不 得 向 十 四 周 岁 以 下 未 成
年人销售烟花爆竹产品。

零 售 点 必 须 悬 挂

“2 0 1 4年烟花爆竹零售经营
单位”条幅，必须将《烟花爆
竹经营 (零售 )许可证》悬挂
在销售点明显位置，并张贴

“禁止烟火”等醒目的安全警
示 标 志 和 购 买 须 知 等 宣 传
品。严禁使用取暖用煤炉等
明火设施。

同时，不得违规超量存
放烟花爆竹，也不得一证设

多点。禁止在室外沿街摆摊
设点、集中连片、走街窜巷销
售烟花爆竹，也不得在国道、
省道两侧销售烟花爆竹。

市 安 监 局 烟 花 爆 竹 安
全 生 产 举 报 投 诉 电 为 ：
1 2 3 5 0，0 6 3 5 - 8 2 8 7 8 7 9。对
非法制贩、储存烟花爆竹行
为，市民可拨打以上电话进
行举报。

零售网点>> 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

本报聊城1月26日讯(记者
李璇 ) 2014年春节是烟花爆竹

“新国标”开始实施后的首个春
节，今年聊城市销售的烟花爆竹
都将严格执行新的标准。

万科长介绍，“新国标”对烟
花爆竹的外包装、火药量等都有
了新规定，个人燃放类的组合烟
花，筒体高度不得超过30厘米；手
持喷花，最大药量不得超过75克；
小礼花每筒不得超过25克。“新国
标”还对整盘烟花用药量作出了
明确限定，即不超过1200g，与原
来的标准用药量3000g相比，少了
一半多。单规格的爆竹最大黑火
药用量限定从8g降到1g；白火药
用量从2g降到0 . 2g。相比往年，今
年市面上销售的烟花爆竹明显

“苗条”了不少。
“新国标”对个人燃放等级

也有了新规定，即个人禁止燃放
B级以上烟花。万科长介绍，“新
国标”把烟花品种分类由原来的
14大类分成9大类，按药量及所能
构成的危险性大小，分为A、B、
C、D四级。且按照对燃放人员要
求的不同，烟花爆竹产品分为个
人燃放类和专业燃放类。个人燃
放类是不需加工安装，普通消费
者可以燃放的C级、D级产品；专
业燃放类是应由取得燃放专业
资质人员燃放的A级、B级产品和
需要加工安装的C级、D级产品。

万科长表示，以前普通市民
可以燃放B、C、D三级产品，今年
春节，B级产品只能由专业人员
燃放，普通市民只能燃放C、D级
产品。为便于消费者区分，今年
烟花爆竹还在产品外包装上进
行了明确标志，专业燃放类产品
使用红色字体注明了“专业燃
放”，个人燃放类产品使用绿色
字体注明了“个人燃放”。

看变化>>

“新国标”
让烟花爆竹“瘦身”

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1月26日讯(记者
李璇) 记者走访发现，市民们购
买烟花爆竹的热情大减，与往年
门庭若市的销售场面相比，今年
不仅街头零售点锐减，生意也十
分惨淡。

23日下午，记者走访城区多
个路段发现，一些烟花爆竹临时
零售网点已开始营业，但数量上
明显较往年有所减少。

说起销量，摊主们都苦笑着
直摇头。“出摊三天，烟花一个没
卖出去，大的烟花更是连看都没
人看。”向阳路上的一位零售点
摊主诉苦道，由于销量太少不赚
钱，他打算今年把库底卖一卖，
明年就不再干了。

兴华西路一零售点摊主李
女士坦言，她已经干了十六七
年，虽然近几年销量都不算太
好，但也从未遇到过像今年这么
差的行情。“去年随便卖卖，一天
最少也能卖三四百元的货。今年
一天才卖了三四十块钱。”李女
士说，一般平房住户购买烟花爆
竹的较多，但今年城区不少平房
拆迁，再加上公款消费禁令、雾
霾逼人及市民环保意识增强，都
影响了今年烟花爆竹的销量。

“生意不好做，有些商户都
不愿意干了，今年销售网点明显
比去年少，而且大家也都不敢多
进货。”李女士说，她今年总共进
了一万多元的货，相比去年要减
少了五成左右，售价基本与去年
持平，可销量上不去，还是令她
很发愁。

探市场>>

“零售十多年，

今年行情最差”

本报记者 李璇

本报聊城1月26日讯(记者
郭庆文) 春节期间，烟花爆

竹的燃放成为重要火灾隐患，
聊城消防支队提醒广大市民，
开展“大扫除”活动，注意清理
楼道、阳台杂物，让出消防通
道，避免火灾发生。

聊城消防支队提醒，春节
期间，住宅楼的楼梯是紧急情

况下的逃生通道，切勿堆放杂
物，以免发生火灾时影响逃
生。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可燃
物，谨防“火烧连营”。阳台的
杂物也不可忽视，阳台长期堆
放杂物，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
爆竹时，飞落的火星极有可能
会引燃这些杂物，从而酿成火
灾。

同时，春节是居民用火、
用电高峰期，欢乐喜庆之余，
切莫忘记防火。春节期间家庭
用电量陡增，电器不能超负荷
运转。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
阀门，不要使用电源开关，要
到室外拨打119报警。油锅起
火不能用水扑救，要关闭炉
灶阀盖上锅盖。

家中有老人的家庭，子
女要经常检查老人居住周围
环境有无安全隐患，特别是
要定期清理老人居室的可燃
杂物，消除潜在火患；家中有
小孩的家庭，要将打火机、火
柴等引火源放在隐蔽地方，
以防小孩点火引燃家中可燃
物品。

消防部门发布提醒，春节燃放烟花易发火灾

清清理理楼楼道道杂杂物物，，让让出出消消防防通通道道

城区一些烟花爆竹临时零售网点已开始营业，但生意十分冷清。 本报记者 李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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